附件1
2026年广东省科技创新监测研究中心

法律服务项目采购需求书
一、采购项目内容

为加强单位内部控制，防范法律风险，现拟采购2026年广东省科技创新监测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法律咨询服务，协助处理中心及下属单位合同审核、日常法律事项咨询解答等。

采购项目需求

（一）服务需求内容

1.日常法律咨询服务：根据中心及其下属单位要求，为单位经营和管理中的重大决策的合法性、可行性、风险预测等提供专业法律意见和法律依据；审核中心及其下属单位日常管理需求送审事项，协助草拟、制订、修改事项文稿，提出修改建议和法律风险提示，降低和避免中心及其下属单位法律风险、保障中心及其下属单位利益。如有特殊要求，需要出具正式的律师意见书。为中心及其下属单位加强经营管理、提高运行和经济效益等有关问题提供法律意见；解答日常工作中遇到的各类法律问题，出具书面或口头咨询意见。
2.合同审核：审核中心及其下属单位合同（一年约230份），提示签约相对方的法律风险和异常情况，按中心需求参与单位重要合同的起草、审查和修改工作，通过单位OA提交审核意见，站在中心利益角度平衡合同各方权利义务，防范合同风险；对已签订的合同中心拟继续履行、变更或终止等程序提供法律指导意见。
3.审查和修改中心及其下属单位劳动合同、保密协议和用工制度等，协助人事部门做好劳动合同续订和解聘的相关法律工作。
4.应中心及其下属单位要求，参与磋商、谈判（不包括外出谈判），进行法律分析、论证。
6.受中心及其下属单位委托，签署、送达或接受法律文件。

7.经另行委托，代理中心及其下属单位各类诉讼、仲裁、行政复议案件。

（二）服务响应要求

1.乙方需指定1-2名固定律师和中心联系人对接日常咨询审核工作，如需变更需正式通知中心并征得中心同意。

2.提交的合同审核事项一般应在1-2天内通过单位OA系统反馈意见，其他审核咨询事项反馈时间另行商定，如遇到时间紧急任务需在中心及其下属单位要求时间内反馈。

三、采购项目服务期限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四、采购项目验收要求

法律咨询服务在每个自然年度结束后进行验收。

五、供应商要求

1.供应商须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在国内注册成立的律师事务所，且为非外资独资或外资控股企业，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需提供营业证照、律师事务所执业资格证的正本和副本扫描件）

2.拟为中心及其下属单位提供法律服务的固定律师至少具有5年以上（含5年）的执业经验。（需在《附件2 供应商报价情况表》中提供律师简介资料）
3.供应商需具有广东省政府采购法律服务定点供应商资格。

4.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资格条件：（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5.报价人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的状态；没有处于被行政主管部门取消投标资格的处罚期内；没有处于全部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的状态；在报价截止日期前三年内没有行政主管部门已书面认定的重大质量问题；没有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没有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各级法院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中“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未被行业协会或其他同业纳入不良信用记录名单且处于持续状态的；与服务单位无利益冲突，在以往与公司及所属单位合作过程中没有欺骗、欺诈等不良行为或不良记录。（需提供证明材料） 

